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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监察体系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适

用成为职务犯罪中的常态。虽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规制，但是

由于法律文本的差异，如适用前提不同、从宽建议规定不同、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不同，导致认罪认罚制

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存在障碍，进而造成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适用率不高、从宽建议效

力过大、被调查人认罪认罚自愿性难以保障等后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从统一认罪认罚的内涵及适用

标准、规范从宽建议效力、加强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等几方面进行规范与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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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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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lea leniency system in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s and criminal judi-
cial procedures has become the normal state of duty crimes. Although both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gulate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due to differences in 
legal texts, such as different application preconditions, different provisions on leniency sugges-
tions, and differen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investigated, there are obstacles in the connec-
tion of the guilty plea system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 and the criminal judicial proce-
dur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guilty plea in duty crimes is not high, the effect of le-
niency suggestion is too large, and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guilty plea of the investigated person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should be standardized and perfect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un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guilty plea, 
standard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niency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investigated and perfect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system of supervisory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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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党和国家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腐败“零容忍”，为了促进我国反腐工作深入，

落实反腐斗争中形成的新经验新理念，建立新的监察体系，我国于 2018 年前后通过《监察法》与《刑事

诉讼法》的第三次修正。两法对我国职务犯罪的诉讼程序进行了完整的规制，其中都涉及到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纵观职务犯罪案件的司法流程，不难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了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

既存在于监察机关的调查阶段，也适用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机关审理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两栖”属性使得其在职务犯罪的案件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调查与审查起诉两阶段的衔接契合度

将直接决定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生态。 
两部法律的立法价值与目标追求的不同，导致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差异。《刑事诉讼法》作为刑

事领域的程序法，程序正义与宽严并济是立法设计过程首先考虑的因素，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中，细

致而全面的规定强调了对于被调查人权利的重视与保护。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法》虽然也同

样强调人权保障，但是“监察机关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而属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机关’”

[1]，其条款中更多包含政治因素的考虑，这也意味着《监察法》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多以打击犯罪

为导向，以高效反腐目的，这也导致两法的规定必然有所不同。并且，由于《监察法》早 7 个月出台，

当时对认罪认罚的研究并未全面深入，因而相关法条仅有粗略性的规定，导致《监察法》与《刑事诉讼

法》在实践中的衔接出现了种种问题，进而造成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适用率不高、从宽处罚建议效力过

大、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不足等等后果。 
监察程序协调衔接本质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监察委必须注意与检察职能、审判职能的衔接问

题[2]。因此，本文围绕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制度，利用文献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思

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两法衔接之问题，并基于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分析，提出应对

之法，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畅通运行提供理论支持，推动国家监察体系与《刑事诉讼法》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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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证研究 

构建认罪协商的中国模式，需要从具体的制度与案例切入，以司法实践为基础[3]。为了观察职务犯

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情况，通过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库，以“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为目标词

语进行搜索，时间选取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共检索到 97 份国内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在

不同审判程序中做出判决，并通过分析筛选，获得有效案例 76 件。以下是对案例的初步分析： 
(一) 样本案例基本情况 
如图 1 所示，从案件类型上看，在 76 件案例中，一审案件 70 件，二审案件 6 件，共存在 92 个罪名

1。贪污贿赂案件占统计样本总数的大部分，共 71 件，占全部案件的 77%，其中受贿案件 40 件，占比为

43%，贪污案件 30 件，占比为 33%，受贿案件多于贪污案件。除此以外，案例样本中主要包括行贿罪(占
比 3%)、滥用职权罪(占比 5%)、挪用公款罪(占比 3%)、徇私枉法罪(占比 4%)等罪名。 

 

 
Figure 1. Crime counts and number of cases 
图 1. 罪名与案件数量 

 
如表 1 所示，从 76 个案件的地域来源上看，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的省份。其中案件来源数量最多的

是北京市，其次是天津市、山东省、甘肃省、陕西省；数量最少的是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地区。

总的来看，统计案件覆盖我国中西东三大区域，分布较为全面，可以一定程度体现目前职务犯罪案件的

审理状况。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ases 
表 1. 案件地区分布表 

案件数量(件) 所在省份 

10 件及以上 北京 

5~9 件 天津、山东、甘肃、陕西 

3~4 件 辽宁、云南、吉林、安徽、湖北、四川 

 
(二) 样本案例认罪认罚率 
以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标准，结合判决文书的具体内容，对 76 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发

 

 

1裁判文书中存在数罪一案的情形，如 XXX 犯贪污受贿罪，对于此类案件笔者分开统计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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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中有 65 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且约有 51 个案件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阶段认罪认罚(限于裁判

文书的表述，部分案件难以确定被调查人在某个阶段认罪认罚)，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率为 86%，能够确

定的在监察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率为 67%，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 年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所有刑事

案件在检察阶段认罪认罚适用率超过 90%2，与统计样本所得的认罪认罚适用率相符。但是明显高于样本

中监察调查调查环节认罪认罚的 67%，可见职务犯罪案件中调查环节认罪认罚适用率较一般刑事案件侦

查环节而言更低。 
通过查阅判决文书可知，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监

察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严格，导致部分被告欲认罪认罚却囿于监察法规定而无法获得认

罪认罚；二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不认可量刑幅度。职务犯罪案件中以贪污贿赂案件占大多数，而贪污贿赂

案件的大部分当事人对于犯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涉及量刑的赃款赃物的具体数额往往存在异议，

因此形成“认罪”但是“不认罚”的情形，这就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适用。如(2021)云 0425 刑初

184 号判决书记录：“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罪名均无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贪污受贿犯

罪事实的金额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人段云学并非于实施行为前与相关人员就‘贪污多少钱’等问题形成

合谋，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系独立实施的不同行为，不应当按照共同犯罪论处，应当以被告人段云学

实际收到的金额认定贪污、受贿金额。” 
(三) 样本案例辩护率 
在 76 件案例 93 个被告人中，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有 83 个，占总人数的 90%，指定辩护人数有 2 个，

占比 2%，自行辩护的被告人有 4 个，占比 4%。相对于一般刑事案件 30%的辩护率[4]，职务犯罪案件中

律师辩护率高达 95%，只有很少部分的被告人会选择自行辩护。究其原因，与被告人的群体特性有关。

根据部分裁判文书的记载，职务犯罪的被告人普遍有一定的学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有一定的经济

能力，能够负担聘请辩护律师的支出，甚至部分被告此前就从事司法职业，此类被告人的人群特性决定

他们往往希望能够通过辩护更大程度上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即使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没有回旋余地，

他们也倾向于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3. 职务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 

制度属性的准确判断应当与整体的法系保持融贯，也应当与实践经验保持融贯。在持续推进认罪认

罚制度的背景下，认罪认罚适用将会成为职务犯罪中的“新常态”。作为实现公正高效司法的“中国方

案”，认罪认罚制度在法规层面出现了抵牾，导致国家监察体系和刑事司法体系在实践运行中的衔接存

在障碍。[5] 
(一) 适用标准不同导致认罪认罚适用率低 
比较《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前者的适用条件比后者要更加严

格。 
《监察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位于第 31 条。该条规定被调查人想要获得从宽的，不仅需

要主动认罪认罚，而且必须具有“主动投案、如实供述、退赃以及其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实体条件，

除此以外，还需要有本级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批准这一程序性条件，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刑事诉讼法》并未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了认罪认罚的适用条件：犯罪

嫌疑人“自愿供述罪行，承认犯罪事实”，并且“愿意接受处罚”即可。 
两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标准不同，必然造成该制度适用层面的割裂，导致案件应用到实

 

 

2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张军 2023 年 3 月 7 日)： 
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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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出现各种困难，如符合刑事诉讼程序但不符合监察程序适用标准的职务犯罪案件该当如何？是否可

以从宽处理？又例如当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但并没有《监察法》第 31 条的特殊情形，检察机关以及审判

机关能否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若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但因为缺少《监察法》规定的特殊情

形，导致不能得到从宽处理，是否属于侵犯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呢？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犯罪案件的不

同，是否又损害了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呢？ 
虽然 2021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219 条第 2 款作出了“监察机关对于被调查人

在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但不符合监察法规定的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条件，在移送起诉时没有提出从宽处罚

建议的，应当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其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的规定，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两法关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弊端。 
更进一步来说，76 个案件中，调查阶段认罪认罚适用率只有 67%，低于一般刑事案件认罪认罚的适

用率，有理由推测部分被调查人宁可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也不愿在监察调查过程中认罪

认罚。两部法律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前提的差异，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率较低。 
(二) 从宽建议规定不同导致从宽建议效力过大 
《刑事诉讼法》与《指导意见》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仅是人民检察院有权提出量刑建议，侦

查机关只能提出起诉意见，不能对量刑提出意见。 
《刑事诉讼法》对量刑建议的规定较为详细。反观监察程序，《监察法》对于从宽建议的规定并不

详细，仅从法律规定层面赋予监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从宽建议对检察院或是法院是否有约束力？检察院

是否需要对从宽建议再进行审查？从宽建议与量刑建议的效力是否不同？《监察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 
首先要明确的是，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不同于侦查机关(如公安机关等)提出的起诉意见，也

不同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6]。侦查机关所提出的起诉意见，对司法程序是没有约束力的，只是将

认罪认罚的情况如实记录，供检察机关在后续程序中参考。 
而与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同处于刑事程序第一阶段的监察委员会所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则具有一定

的“隐形约束力”。虽然从宽处罚建议对于检察机关没有法律效力，并且在实践中，监察机关常以函的

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建议[7] (函作为一种公文的形式，其本身不具备强制力)，但是由于监察机

关自带的政治属性，以及对公职机关工作人员调查的职权属性，很容易使得监察机关的建议对司法机关

产生影响，换言之，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监委会转交的从宽建议对司法机关是有一定效力的。并且，由

于监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程序需要上一级批准，包含上级监察机关的意志，因此，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

的行动不可避免会受到从宽处理建议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显现：部分监委会向同级检察机关提

交从宽处理意见时，同时会将经过上级批准的建议交给检察院，而检察院竟也将从宽处理意见函与上级

批准统统交给法院，使得监察机关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直接式影响”。 
因此，如何妥善处理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防止建议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过大的影响，依

旧需要继续从制度完善与实践应用层面不懈探索。 
(三) 权利不同导致认罪认罚自愿性难以保障 
《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较为关注且规定较完善，许多法条都明确了犯罪嫌疑人享

有的权利 3。如知情权、获得帮助权、意见表达权等等。 
一是知情权。知情权又包含两部分，一是对案情本身的了解，二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了解，司

法人员在进行讯问过程中，有义务告知有关的制度规定。 
二是获得帮助权。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可能法律素养不足、知识水平有限，并且可

 

 

3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120 条、173 条、174 条、19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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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通过自己维护自身权利与利益。而根据刑诉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

罚之后，可以获得辩护律师或是值班律师在各方面的援助，相关法条指出，对于犯罪嫌疑人，前阶段的

值班律师可以在后阶段为其提供援助 4。 
三是意见表达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律师等人的意见，

除此以外，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样也代表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与想法。并且，签订具结书还需要

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更加全面的保障了当事人的意见表达权。 
四是多次审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后阶段的机关应当对之前的认罪认罚自愿性进行审查 5。但是

《监察法》对于上述权利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虽然绝大多数被告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能够获得律师辩护，但是监察程序拒绝律师的介入，导致被调

查人在最初阶段不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援助，并且监察机关没有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规定，导致职务犯罪案

件的调查始终处于一种“信息黑箱”的状态。此外，监察机关不具备法定告知程序，被调查人可能缺少

对有关制度或是案件案情的了解，当事人在信息与资源上远远少于调查机关，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不平等

地位，这很容易导致被调查人处于一种失措、迷惘的状态，甚至产生消极对抗态度，拒绝配合有关机关

侦查。在缺少知情权与专业法律帮助的情形下，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将难以得到保障，监察机关

做出的从宽处罚意见也难以令人绝对信服。 

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中的完善措施 

尽管职务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总量中占比不大 6，但是职务犯罪是权力腐败的表现，本质上反映的是

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和失控现象，其社会危害性甚于一般刑事犯罪[8]。因而国家建立新的监察体

系，严厉打击职务犯罪。在此政治背景下，监察权从行政权中脱离，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孟德斯鸠

曾言：“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且不到极限决不罢休”[9]，为防止认罪认罚制度滥用，

监察制约体系必须更加完善。在刑事案件中，监察调查中的认罪认罚规定必须与《刑事诉讼法》内在一

致，认罪认罚程序必须与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并受其制约，实现高效反腐和法治反腐的统一。 
(一) 统一认罪认罚的内涵及适用标准 
1) 统一认罪认罚的内涵 
关于“认罪”与“认罚”的内涵，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未明确规定，但《指导意见》对此明确指

出：认罪是指对于罪行如实供述，并且对于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7。并且，在各个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认罚

也有多种形式，口头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或是签署具结书都意味着认罚。简而言之，《指导意见》不仅对

认罪认罚的内涵加以规定，而且对特殊情况也做出了规制。但《监察法》中并没有对于认罪与认罚内涵

进行明确，导致监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考虑到该制度在刑事司法程序与监

察程序中的重要性，应以《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的定义作为标尺，统一认罪与认罚的内涵。 
2) 统一认罪认罚的适用标准 
关于两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的差异在上文已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至于统一两法关于认罪认罚适用标准，目前理论界大部分学者持赞成意见，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统

一从宽处罚的适用标准。他们认为《监察法》对于“特定情形”的规定不仅不能取消，还要继续保留[10]。

 

 

4参见两高三部印发的《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导意见》，第 13 条。 
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 
6沈阳中院：《严惩职务犯罪 筑牢反腐防线——沈阳中院发布<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https://www.sohu.com/a/361329003_114731，
2021 年 5 月 15 日。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6 条、

第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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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持正是因为有了“特定情形”的规定，才提供了给监察机关赋予从宽处罚建议权的理由，否则同

样是认罪认罚案件，监察机关调查时具有从宽处罚建议权，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则无这一权利，将

有损法制统一。但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投机取巧，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当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鼓

励犯罪嫌疑人尽早供认，对于早认罪的认罪嫌疑人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具体可以基于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的阶段来确定给予从宽的幅度。 
这种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激励机制确实可以有效减少被调查人调查阶段拒绝认罪认罚而在

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倾向，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该种观点并未解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低的问题，高门槛的认罪认罚适用标准依旧会导致

大量的职务犯罪者虽然有认罪认罚的意愿，却无法获得认罪认罚的“优惠政策”。 
因此，将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中认罪认罚制度标准分隔是不合理的，强行将二者隔离，适用不

同标准，会使得刑事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遭受打击。出于法制统一与便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角度考虑，应当将两法的实体适用标准统一，并且为了尽量多的适用该制度，应当以适用门槛较低的《刑

事诉讼法》为标准，不再要求特殊情况与上级批准程序，仅要求被调查人如实供述并接受处罚即可。至

于目前监察程序中所要求的的实质性条件，可以在从宽处罚建议中做出说明，作为从轻减轻的依据。 
(二) 规范从宽建议的效力 
要规范从宽建议的效力，首先要厘清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地位以及权力性质。监察机关在

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地位可以类比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通过对犯罪事实的调查、搜集证据，提出初

步的判断，是侦破犯罪的基础阶段，同时也是对案情了解最为直接、深入。监察机关名义上是调查，实

则为侦查，是对特定的职务犯罪案件所增设的调查机关[11]。 
1) 规范从宽处罚建议公函的使用 
对于防范监委会从宽处罚建议的权力过大，当下应当从规范从宽处罚建议函的使用着手。应明确规

定从宽处罚建议函只能是同级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传达文件，需禁止上级监察机关的复函送至下

级检察机关、禁止检察机关将监察机关的公函作为证据材料送至法院，检察机关只能经过再次审查，明

确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方能向法院移送，以此避免检察院受上级监委会

干扰，法院受监委会干扰。 
2) 明确从宽处理权限：概括的处罚建议 
监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权限同样需要确定。从宽处罚建议与量刑建议不同，量刑建议是公诉

机关对于被告人适用刑罚种类、幅度的具体的建议，审判机关通常会采纳。而作为案件司法程序第一阶

段的监察调查，监察机关更应侧重犯罪事实与证据的落实，应当提出概括性的处罚建议而非具体的量刑

建议，这样可以给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改变余地。若是允许监察机关提出具体的处罚

建议，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疑，而且可能会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造成干扰，这是因为量刑等问题属

于专业的法律判断问题，需要长时间的锻炼与学习方能掌握，而监察机关的调查人员强项在于对于案件

本身的调查与分析，更多属于事实判断的方面，其具有的类似法律适用的专业水平可能难以超越检察人

员，因此，监察机关提出概括的处罚建议而非确定刑处罚建议会更为恰当。 
(三) 加强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 
我国《宪法》与《监察法》明文规定尊重与保护人权，监察机关遵守与落实人权保护原则是应有之

意，但是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显然不够完善。对于认罪认罚的当事

人而言，其权利都应当为其自愿性服务[12]。因此，监察程序需确保被调查人享有以下几种权利：知情权、

获得法律帮助权、救济权，并且监察程序应当设立除留置外的多种强制措施。 
1) 保障知情权与法律帮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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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案情与对认罪认罚规定的了解是被调查人做出决定的基础，也是被调查人自愿性的基础，监察机

关应当使得当事人明知知道其拥有的权利与有关规定以及所涉及案情的信息。 
“被调查人通常缺少相对应的法律知识，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位于孤立的境地，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

察留置，使他具有相应的保护手段”[13]。获得法律帮助无疑是保护当事人的关键，允许律师介入监察留

置也是理论界的普遍观点，但是当下法律对律师能否进入监察调查阶段没有明确，实践中律师也无权介

入监察程序[14]，因此被调查人无法获得法律帮助。虽然部分学者认为职务犯罪的当事人普遍文化水平较

高，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并且其近亲属能够向律师寻求法律帮助从而间接帮助当事人，但

这显然无法真正保护被调查人的自愿权。可能当下律师介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存在困难，但应当允许

在监察程序进行试点，设立值班律师，明确值班律师阅卷权[15]，以此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2) 完善救济权 
目前《监察法》对于被调查人是否能够对认罪认罚进行申诉、复议并没有规定。在监察调查程序中，

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需要该机关领导人研究决定以及上一级批准。被调查人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条件，若本级监察机关未予以通过，被调查人应当有提出申诉的权利，若上一级监察机关未予以通过，

被调查人应当享有复议的救济权。并且，对于已经认罪认罚的，还应建立反悔的程序回转机制，允许其

推翻之前的有罪供述[16]。 
3) 增设多种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中将认罪认罚纳入适用强制措施的考虑要素，若犯罪嫌疑人没有社会危害性，可以

对其采取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等。但在监察程序中，只存在“留置”一种强制措施，这导

致即使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也没有其他的强制措施能够适用，“强制措施的单一性很大程度阻隔了认罪

认罚制度于监察调查程序中的实现路径”[17]。因此，在监察调查程序中设立多种强制措施，是保障被调

查人人权与更好落实从宽处罚精神的必然要求。 

5. 结语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深化反腐的大背景下，国家将持续严厉打击职务犯罪，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亟

需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备高效惩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的作用，契合实践需求。该制度在监察程

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是一个既存在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命题，想要实现《监察法》与《刑

事诉讼法》的顺利衔接，从发展的角度看，统一认罪认罚的内涵及适用标准、规范从宽建议效力、加强

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以及完善监察机关监督制约体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限于学术水平与文章篇幅，文

章部分观点可能并未考虑全面，对职务犯罪以及监察体制的研究也是力有未逮，只希望能从职务犯罪中

认罪认罚制度现存的问题与应对措施出发，对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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